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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制度是对公平竞争自我审查制度的补充与完善，由于第三方评估主体的中立性

和客观性，能够为政策制定机关提供更加客观真实的评估报告。然而第三方评估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

义务、法律责任等问题均没有得到明确，使得在实践中第三方评估制度的引入存在一定的困境。第三方

评估主体辅助政策制定机关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享有独立评估权、获取信息权和退出权，同时也负有

保密义务、中立义务、恪尽职守义务和公开义务。虽然第三方评估主体不对政策措施的制定起决定作用，

但深入了解第三方评估主体的相关问题，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深入实施

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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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party evaluation system of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is a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to 
the self-review system of fair competition. Due to the neutrality and objectivity of the third-party 
assessment subject, it can provide decision makers with a more objective and true assessment 
report. However, the legal statu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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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party assessment subject have not been clearly reflected.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intro-
duce a third-party evaluation system in practice. Third-party assessment bodies assist deci-
sion-making bodies in conducting fair competition reviews, enjoy independent assessment rights, 
information access rights and withdrawal rights, and assume confidentiality, neutrality, due dili-
gence and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lthough the third-party assessment subject has no decisive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issues of 
the third-party assessment subject to maintain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order and promote 
fair competition, and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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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能够弥补自我审查专业性受限和客观性不足的缺陷，无论是《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实施细则》，还是《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都对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予以了充分

的肯定，厘清第三方评估主体相关问题是实施第三方评估制度的重要前提。但是《实施指南》对于第三

方公平竞争审查主体的规定篇幅较小，对于以下几个问题还有待厘清：第三方评估主体的性质是从属性

还是独立性；是否所有市场主体都能成为第三方评估主体；第三方评估主体依何种程序产生，享有何种

权利和负有何种义务；第三方评估主体在违反义务的情况下承担何种责任。这些问题都没有在《实施指

南》中得到明确，有待进一步探讨。 

2. 第三方评估主体的属性 

根据《实施细则》第十三条及《实施指南》第二条的规定可知，第三方评估主体辅助政策制定机关

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辅助完善未公布实施的政策措施，其所制作的评估报告对政策措施的修改或废除

仅产生参考作用，其外部监督和外部约束是有限的。1也就是说，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并不完全会

被政策制定机关采纳，而只是将其作为政策制定的考虑因素，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政策措施的制定、增

加或删减不会起到决定作用。本文认为，该条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意义。因此，

虽然在功能属性上第三方评估主体定位于辅助属性，但是政策制定机关应对不予采纳的第三方评估报告

作出合理说明。此外，第三方评估主体应将独立性作为其主体属性，既独立于第三方评估的委托者，也

独立于受到政策措施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1]。这种独立性使得市场主体广泛受益，第三

方评估主体应该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机构，但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并非无偿为委托主体提供评估服务，而

是获得与其劳动量相对价的报酬。为保证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其评估报酬不应完全依靠政策制定

机关的资金支持，应尽可能地寻求专项资金的支持。 
对于第三方评估主体与政策制定机关之间的关系，根据《实施指南》，政策制定机关作为服务购买

方，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购买第三方评估主体的评估服务，并在合同中约定评估工作的相关事宜。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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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第十三条：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对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和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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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于政府购买的法律性质有不同观点[2]。本文赞同民事行为说，第三方评估机构为政策制定机关提

供第三方评估报告与咨询意见并获取一定的报酬，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而不是行政法律关系，否则第

三方评估报告将丧失客观性；公平竞争审查评估工作的委托实质上是一种政府事务性业务外包，双方是

服务提供方和服务购买方的关系。因此，第三方评估主体与政策制定机关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 

3. 第三方评估主体的市场准入 

《实施指南》第二条对第三方评估的定义进行了明确 2，由该条文可知，《实施指南》不承认个人作

为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的主体，只有组织机构才能成为《实施指南》所指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其次，

进行第三方评估的组织机构与评估事项没有利害关系，否则将对评估报告的客观性产生影响。对于如何

在众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中进行选择并确定，本文认为应建立一个规范的遴选机制，遴选程序首先剔除

与评估报告有利害关系的评估机构，评估机构中的评估人员与政策制定机关或者受政策措施影响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中的人员是亲属关系的，该评估机构不符合遴选规则。此外，评估机构从事有专

业性的评估工作时，应取得专业资质，政策制定机关在综合考量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性、客观性之后

择优选取，同时对于遴选的结果进行公开，并且政策制定机关应对选择的原因作出一个合理的说明[3]。
在公平竞争审査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遴选程序上，政策机关将与评估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评估机构予以排除，

通过考察评估机构的专业资质与能力，在合理范围内确定备选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在综合考虑评估事项

的公共利益、政策目标、经济效益等因素后，确定第三方评估机构[4]。 

4. 第三方评估主体的权利 

(一) 独立评估权 
第三方评估主体应遵循独立性与客观性的原则，独立评估权使得第三方评估主体对于政策制定者可

以畅所欲言，不受评估委托者和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束缚，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此基础

上所作出的评估报告也更为真实可靠。政策制定机关与第三方评估机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委托–代理”

关系，而不是“恩庇–侍从”关系，也就是说，第三方评估机构有权独立开展评估工作，而政策制定机

关也积极配合评估工作[5]。独立性是指勇于怀疑的精神，探求证据的态度和不受他人影响、不回避地指

出问题的能力[6]。由此可见，独立评估权还赋予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政策措施提出质疑和建议的权利，不

受政策制定机关和市场主体的影响。如果第三方评估主体在评估工作中不被赋予独立评估权，就会丧失

作为第三方的客观性，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利用其公权力对第三方评估机构施压，那么第三方评估

报告也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最终可能会沦为形式主义的产物。 
(二) 获取信息权 
第三方评估机构要开展评估工作，只有获得充分、有效、真实的信息，该第三方评估报告才具有可

参考的价值。这些信息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将政策措施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影响和反馈集中起来所获得的信息，另一方面是政策制定机关所掌握的信息。深入市场调研获得的信

息相对来说是具有易获取性的，只要第三方评估主体选择正确的调查方法就能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而

政策制定机关掌握的信息通常具有保密性难以为外界所获取，但是为了第三方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第

三方评估机构应有权获得相关信息。只有在两方面均获得充分、有效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的第三方评估

报告才可以产生参考价值。 
(三) 退出权 

 

 

2《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第 2 条：本指南所称第三方评估，是指受政策制定机关委托，由利害关系方以外的组织机

构，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系统、规范的评估方法，对有关政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评估，或者对公平竞争审查其他

有关工作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供政策制定机关决策参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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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开展评估工作的过程中发现难以胜任评估工作，为了不影响评估工作的效率

以及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其有权选择退出。这样的情况包括，在开展评估工作的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

构与评估工作产生了利害关系，第三方评估机构发现评估工作专业性较高而无法胜任等。在第三方评估

机构退出评估工作之前，应将所有工作数据都转交给政策制定机关，防止数据泄露或第三方评估机构以

此牟利。在第三方评估机构退出该公平竞争审查涉及的第三方评估后，仍然可以参与下一次第三方评估

工作的遴选，政策制定机关不得因评估机构曾有退出情况而对其产生歧视，也不得利用公权力限制该评

估机构正常的市场竞争活动。 

5. 第三方评估主体的义务 

(一) 保密义务 
第三方评估机构应该对在评估工作中涉及到的有关信息严格保密，由于涉及公平竞争审查，如果第

三方评估主体将尚未公布实施的政策措施透露给其他人，提前得知将要施行政策措施的人相对于其他市

场主体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将产生限制竞争的后果，与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目的背道而驰。第三方评估

机构在评估工作中获取到的属于不应该公开的信息，应当严格保密，不得将这些信息用于自己的经营或

者营利活动。保密义务对于第三方评估主体的约束包括评估工作开始前、评估工作进行时以及评估工作

结束后。评估工作开始前，第三方评估机构不得向外界透露其将要评估的事项；评估工作进行时，第三

方评估机构应对其正在评估的事项、评估方法等进行保密；评估工作结束后，第三方评估机构经政策制

定机关的同意才可使用评估成果及有关信息[7]。这在《实施指南》第十六条中也有所体现。3 
(二) 中立义务 
第三方评估机构保持绝对的中立性，这既是一项权利，也是一种义务。由于评估机构本质上亦属于

市场主体，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性。第三方评估机构接受其他市场主体所给予的利益，或者其他市场主

体与第三方评估机构产生某种利害关系，这些情形都会使第三方评估机构丧失其中立性，此时第三方评

估机构应自觉履行回避义务。同时，当第三方评估主体接受政策制定者的委托开展评估工作时，其会分

享部分的公权力，第三方评估主体是否会利用这种公权力进行寻租也同样值得警惕。《实施指南》第二

十一条的规定也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应当遵守中立义务的体现，4遵守中立义务要求第三方评估机构不参与

任何可能影响评估报告客观性的活动。 
(三) 恪尽职守义务 
第三方评估机构受政策制定机关的委托对政策措施开展评估工作，要认识到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和严

谨性，必须恪尽职守，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谨慎地完成评估工作。第三方评估机构接受评估任务时，应

当在保证评估报告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效率，不应玩忽职守，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属性获取非法

利益。在遇到模棱两可的问题时，不应依赖经验做出判断，而是深入市场作更多的调研以及与政策制定

机关作更多的交流[8]。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开展评估工作时，要重点评估社会效益、未实施的政策措施可

能带来的影响以及现行政策措施实施的困境与不足、利益群体的相关评价及其他与市场公平竞争相关的

重要因素[9]。同时，第三方主体开展评估工作要本着专业性的原则，严格遵守第三方评估的程序、标准

和方法进行评估，得出全面、真实、科学的评估报告，不弄虚作假。 
(四) 公开义务 
第三方评估机构有义务将其评估工作的过程包括评估手段、评估时间、评估方式等通过政府网站向

 

 

3《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第 16 条：评估成果所有权归政策制定机关所有。未经政策制定机关许可，第三方评估机构

和有关个人不得对外披露、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相关成果。 
4《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第 21 条第 2 款：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扰政策制定机关正常工

作，不得参与任何影响评估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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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一方面，如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其有异议，可以提

出质疑；另一方面可以对第三方评估主体起到监督作用，公开义务可以防止其在开展第三方评估工作时

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第三方评估机构原则上应对其评估工作相关信息进行公开，但如果相关信息属于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则不予公开。 

6. 第三方评估主体的法律责任 

《实施指南》第二十二条可以视作对第三方评估机构责任的规定，但该规定的可操作性却不强，例

如第三方评估机构若存在失信行为将承担责任，而何为失信行为，则没有明确。此外，在第三方评估工

作中的失信行为与其他领域中的失信行为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除了弄虚作假以外，评估报告是基于第

三方评估机构收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依据自己的专业水平做出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只能在主观上做到

评估报告的中立，难以保证客观上的绝对中立。因此，在认定评估机构存在失信行为之前，应该听取第

三方评估机构的陈述申辩，考虑其主观因素，不应一律纳入到信用档案中，因为这种惩戒措施对于评估

机构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政策制定机关在参考第三方评估报告的情况下，其所制定的政策措施

被认为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应将监督权赋予联系工作会议或反垄断执法机构而不是政策制定机关，原因

在于如果政策制定机关掌握这种监督报告权，则评估委托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将极不平衡[2]。联席工作

会议的监督权限较大，监督的发起不受主动或被动的限制，只要政策措施存在违反公平竞争标准的情况，

均可进行追责。责任主体并不总是确定的，联席工作会议和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对政策制定机关和第三

方评估主体进行询问，听取陈述和申辩，根据过错进行责任承担的划分。 

7. 结语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已经四年多，各地对于第三方评估制度的引入也进度不一，究其原因是

各地对于第三方评估制度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第三方评估主体的相关问题。明确第三

方评估主体的范围、属性与准入条件，第三方评估主体是具有公益性的与评估工作无利害关系的组织机

构，具备专业资质，能够就评估工作做出公平公正的评估报告，恪尽职守，遵守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

第三方评估主体享有独立评估权、获取信息权、退出权，承担保密义务、中立义务、恪尽职守义务和公

开义务。这些权利义务使第三方评估主体能够不受外界干扰独立做出判断，也能够积极接受政策制定机

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提供有价值且具有参考性的第三方评估报告。第三方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也能够

最大限度地将政府对市场的限制作用降到最低，规范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的行为，使第三方评估制度真

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达到物尽其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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